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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可用于替换《农业协定》第 10.4 条的新提案 

国际粮食援助  

1. 各成员重申承诺保持充足的国际粮食援助（以下简称“粮食援助”1）水平，

考虑粮食援助受援方的利益，确保下文所述的纪律不会在无意间阻碍为应对紧急

情况提供粮食援助。成员应确保提供粮食援助时完全遵守下列纪律，从而推动避

免商业置换。 

 

 

 

                                                      
1 除另行规定外，粮食援助一词包括实物与基于现金的粮食援助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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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粮食援助交易的一般性纪律  

2. 成员应确保所有粮食援助交易均遵守下列规定：  

a) 按需提供；  

b) 完全以捐赠形式提供； 

c) 不与农产品或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出口直接或间接挂钩；  

d) 不与捐赠成员的市场开发目标挂钩；  

e) 作为粮食援助的农产品不应以任何形式复出口，除非是出于物流原因

或为了在另一个面临紧急情况的国家内加快提供粮食援助。在这种情

况下，粮食援助复出口属于紧急粮食援助交易的必要构成部分，且交

易本身应符合本条的其他规定。 

3. 提供粮食援助应全面考虑相同或替代产品的本地市场条件。若实物粮食

援助会导致或有理由预计会导致对相同或替代产品的本地或区域生产造成负面影

响，成员应避免提供此类实物粮食援助。 2
 鼓励成员尽可能从本地或区域来源采

购粮食援助，前提是这些市场上的基本粮食供应与价格不会因此受到过度影响。

成员承诺尽量增加采用基于现金的无条件粮食援助。  

4. 基于现金的无条件粮食援助若符合上文第 2 段内容，则视为遵守了本条

规定。 

5. 受援国政府在其领土范围内对组织、协调和实施粮食援助活动发挥主要

作用、负主要责任。  

紧急情况下粮食援助交易的补充纪律（保险箱） 

6. 为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不在无意间阻碍粮食援助，在此类情况下提供的粮食

援助（现金或实物）应属于保险箱范畴，因而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视作符

合本条规定： 

a) 受援国或联合国秘书长声明发生紧急情况；或  

b) 由国家、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呼吁程序在内的相关联合国

机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或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相关区

                                                      
2  可以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此项义务的严格履行将在无意中阻碍成员在下文 6-10 款中所述紧急情况下

对实物粮食援助真实需要做出全面有效的回应。因此，认可在此类紧急情况下，可允许成员不必严格履

行本项义务；但仅以根据紧急情况性质，以至严格履行本项义务规定必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成员有效

应对粮食援助需要的能力这一情况严格为限。此外，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避免根据下文 6-10 款

规定提供实物粮食援助时，对本地或区域生产造成不良影响。若无法避免，则应将此类影响限制在最低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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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国际政府间机构、传统上与前述机构合作，且地位获认可的非政

府人道主义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并且具备在粮食署等相关联合国机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支持下协调进行

的需求评估。3
 

7. 在发出上文第 6 款所述紧急情况声明或呼吁后，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

无法获取需求评估的结果。为实施本《协定》，这一时间段长度应规定为 3 个月。

若成员认为相关粮食援助无法满足上文第 6 款规定的条件，只有在上述时间段过

后才能据此启用争端解决（前提是在这一时间段内，上文第 6 款所述相关多边机

构未做出负面评估或未对需求评估表示明确不满）。若在该时间段内或结束时，

相关多边机构做出正面评估或根据脚注 3 明确表示满意或予以批准，且第 6 款的其

他条件得到满足，相关粮食援助可在遵守本条其他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保留在保险

箱内。 

8. 在保险箱内不得采用货币化粮食援助，除非最不发达国家明确表示需要，

且仅可用于运输和交货用途。上述货币化粮食援助仅可在最不发达受援国领土范

围内采用，4
 同时需避免商业置换，或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将之限定在最低程度。  

9. 要求捐赠成员每隔六个月提供一次事后通报，以确保透明性。  

10. 在保持遵守本条其他规定的前提下，若评估显示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持续存在

真实需求，即可在紧急情况期间提供符合第 6 款内容的粮食援助。相关多边机构

应负责做出或传达此类决定。  

非紧急情况下粮食援助交易的补充纪律  

11. 除上文第 1-5 款规定的纪律外，在非紧急情况下于保险箱外提供的实物粮食

援助应： 

a) 以联合国等国际或区域政府间组织开展的定向需求评估为基础5，或在

因合理原因无法获得此类定向评估的情况下，以捐赠国政府或与受援

国政府有伙伴关系且地位得到认可的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所开展的评

估为基础。评估应包括并反映国际或区域政府间组织发布的客观且可

验证的贫困和饥饿数据，或是由受援国发布，且能客观确认下文（b）

段所述目标人群粮食不安全需要的数据；  

                                                      
3  需求评估应得到受援国政府的参与，并可纳入相关区域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但后者参与评估时，应

与相关联合国机构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酌情进行协调。需求评估只有在

按此类方式协调进行，并获得相关多边机构明确同意或批准时，方可用于利用本规定下的保险箱规定。 
4  对于内陆成员，还可用于从领土外大陆毗连最终卸货港运至目的领土边界的运输/交货。 
5  评估应吸收受援国政府参与，也可纳入与受援国政府有伙伴关系的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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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于改善引发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缺粮状况，并以满足粮食不安全

状况经确认群体的营养需求为目标； 

c) 能满足避免商业置换，或至少控制在最低限度的目标。在本条范围内，

商业置换指成员提供的实物粮食援助在实质上取代本可在受援国正常

运行市场内存在或进入该市场的相同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商业交易。  

12. 应禁止在非紧急情况下进行实物粮食援助货币化，除非这一做法符合上文

第 11 款规定。此外，为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直接营

养需求，有必要为此类成员的国内粮食援助运输和交付，或为其国内低收入或资

源匮乏型生产者采购农资提供资金。货币化应在最不发达受援国或粮食净进口发

展中受援国领土范围内进行6，还应避免商业置换。 

监督和监测 

13. 粮食援助捐赠成员应每年向农业委员会通报所有相关数据。  

 

 

                                                      
6  对于内陆成员，还可用于从领土外大陆毗连最终卸货港运至目的领土边界的转运 /交货。  


